
大葉大學「對日觀光專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程設置準則訂定之。

第二條 對日觀光專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為學分學程，旨在拓展大學部同學國際視野、培養第二

外語專長，強化就業職能為目標。

第三條 本學程由本校應用日語學系、休閒管理學系籌設，由休閒管理學系系主任兼任學程召集

人，並負責統籌執行本學程之各項事宜。

第四條 為釐定本學程之課程及協助推動事宜，跨系學分學程之召集人由院長聘任；跨院學分學

程之委員及召集人由教務長聘任，任期 2 年。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數

第五條 本學程修習課程共 19 學分，分為通識課程、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其中通識課程 1 門 2
學分；核心課程共 3 門 7 學分；選修課程共分應用日語學系、休閒管理學系二個領域，

共 4 門課程，每個領域至少必選 2 門課程。每學年由本學程設置單位協調各相關系所，

開設課程供學生修習。

學系 

類別 

應用日語學系 休閒事業管理學系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核心 

課程 

日本觀光事業概論 2 

三選二 

(4 學分) 

休閒遊憩服務概論 3 

四選一 

(3 學分) 

觀光產業日語(一) 2 導遊與領隊實務(一) 3 

觀光產業日語(二) 2 觀光事業概論 3 

觀光資源概要 3 

選修 

課程 

日本地理 2 

五選二 

(4 學分)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3 

五選二 

(6 學分) 

日本歷史   2 解說與導覽 3 

日本現勢(一) 2 觀光遊憩經營管理 3 

日本人際關係禮儀 2 導遊與領隊實務(二) 3 

觀光導遊領隊理論與實務 2 觀光心理與行為 3 

通識 

 課程 
職場倫理相關課程 2 

由通識教育中心所開之「倫理學」、「工程倫理」、「職

場倫理」…等倫理相關課程中，擇一選修。本課程為2

學分。 

第六條 修習本學程課程合計需修滿 19 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6 學分不屬於學生主系、所、加  
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第七條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數，詳見每學年學程網頁之公告。

第三章 修讀資格與人數限制

第八條 修讀資格限制：

一、休閒管理學系學生所取得之休閒管理學系開課學分(共 9 學分)，依原課程必、選修

別同時列為系定必、選修學分；在應用日語學系修習所取得之應用日語學系開課學



分，可同時列為自由選修學分(最多 8 學分)。 
二、應用日語學系學生所取得之應用日語學系開課學分(共 8 學分)，依原課程必、選修

別認列為系定必、選修學分；在休閒管理學系修習所取得之休閒管理學系開課學分，

可認列為自由選修學分(最多 4 學分)。 
三、本學程所開設「導遊與領隊實務(一)」、「導遊與領隊實務(二)」科目之學分，得擇一認

列應用日語學系學系選修課程「觀光導遊領隊理論與實務」科目之學分。               
四、應用日語學系學生欲履修本學程者，建議先行預修管理學院所開設「休閒服務概論」；

休閒管理學系學生欲履修本學程者，建議先行預修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之「日文

(一)」、「日文(二)」、「日文(三)」、「日文(四)」，以上建議非具強制性。 

第九條 申請修讀本學程之審核，每學年舉辦一次。本學程每年招收人數由本學程設置單位決定

之。 
第十條 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設置單位之審核，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

程課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

教師要求訂定之。 
 
第四章 修業年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第十一條 修讀學分學程學生，已符合本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得

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年限，至多以二年為限，但總修業年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年

限及本校學則規定。 
第十二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畢業應修學分內，由其主系所認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

數，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數。

前項學分總數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第十五條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第十六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數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向本學程申請核發學分證明。 

1. 合乎「對日觀光專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需修習科目之學生，得於修畢相關課程後，

於畢業前或畢業後填寫學程證明申請書向學程設置單位提出申請；經審核無誤簽請

同意後，由學程設置單位發給。擬於上學期申請者，時間為每年 10 月 1 日~10 月

15 日；擬於下學期申請者，時間為每年 5 月 16 日~5 月 31 日。 

2. 發証時間：於上學期申請者，証書核發時間為 11 月下旬；於下學期申請者，証書

核發時間為 7 月上旬。 
第十七條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年限，依學校規定辦理繳納學分費及學雜費。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